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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93                                                     证券简称：京能热力                                                     公告编号：2024-012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

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63,6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

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京能热力 股票代码 0028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华通热力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凌宇 李雷雷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 8 号院 3 号

楼 9 层 908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 8 号院 3 号

楼 9 层 908 

传真 010-83817800-8002 010-83817800-8002 

电话 010-83934888 010-83934888 

电子信箱 jnrl@bjjnrl.com jnrl@bjjnr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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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热力供应、综合能源及节能技术服务。公司热力供应业务，主要是向最终用户提供供暖服务，同时向

部分用户提供生活热水。热力供应能够解决我国北方居民冬季采暖的基本生活需求。公司的节能技术服务，主要是向用能

单位或同行业企业提供节能服务，包括：改造供热设施和管网、改进排烟除尘系统、污染物达标排放等，充分挖掘设备及

系统的潜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质量，还可使客户通过节能收益来实现设备升级，以降低运行成本。 

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承“专注节能、绿色供热”的理念，致力于节能技术研发、节能供热投资及节能技术改造，成长为

专业化能源服务公司，并通过北京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评审认定。公司坚持智能化、精细化、清洁化的节能供热，是城

市小区“供热投资运营”模式的先行者，是北京市首批实施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的供热企业。同时，公司参与制定了多项国

家级、北京市级的行业标准。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现已成为集“供热项目投资、供热托管运营、合同能源管理、供热节能

技术研发、供热管理顾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供热公司。 

（2）供热行业基本情况 

供热是指以热水或蒸汽作为热媒，由一个或多个热源通过城市热网向用户提供生产、生活用热的活动。供热系统是现

代化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关系到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生活质量。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供热行业的平稳、健康发

展。 

供热主要分为集中供热和分户供热两种方式。集中供热是指在工业生产区域、城市居民聚集区域内建设集中热源，向

该地区及周围的企业、居民提供生产和生活用热的一种供热方式。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密度高、用热面积大，集中供热更

适合我国北方地区城市用热。分户供热是指用户自行采购安装供热设备进行供热，常见的分户供热有分户锅炉、地板辐射、

电热膜等方式。 

集中供热相较分户供热，具有节约燃料、减轻大气污染、节省用地、提高供热质量、噪音低、扰民少、自动化程度高、

设备故障率低等优势。目前，我国城市集中供热的热源形成了以燃气锅炉、燃煤锅炉、热电联产为主，其他热源方式为补

充的格局。随着中国城市化率提升，城市供暖面积进一步增加，同时伴随提出“3060”目标，我国及各级地方政府将“碳达

峰”“碳中和”以及“绿色低碳”写入城市发展规划，供热行业向清洁化、高效化发展。 

（3）我国供热行业市场情况 

供热是寒冷地区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受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较小，但呈现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供热企业及相

关公共服务设施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伴随城镇化率的提升，新型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北方供暖面积持续增加；同时，随

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南方供暖市场逐步放开，为供热行业提供新兴增长点。受上述各类因素推动，我国供热行业持续

稳定发展。未来，随着环保政策的持续收紧，以及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设立和推进，供热行业向绿色低碳、节

能环保和智慧供热方面不断发展。 

1、我国供热面积增长情况 

根据“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十四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将提高到 65%，预计未来五年我国城镇人口数量仍将

有所增加。伴随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的增加以及城镇化率提高，城镇供热面积预计有所扩大，供热行业在这一趋势下也将持

续稳定发展。根据住建部《2022 年中国城市建设状况公报》显示，2022 年年末，全国城市集中供热面积达 111.25 亿平方

米，较 2021年 106.03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4.92%，供暖管道长度达 49.34 万公里，增速 6.9%。 

2、北方供热市场发展情况 

集中供热是北方地区最主要的供热方式，尤其是华北地区大城市人口密度高、用热面积大，因集中供热具有节约燃料、

节省用地、减轻大气污染等优势，具有更强的规模效应，更适应大城市供热市场的特点。 

随着华北地区各地政府“十四五”规划的推出，京能热力重点供热地区北京、河北迁西等地政府计划在供热领域不断完

善核心城区薄弱区域管网改造，以及优化新城区发展建设布局，同时伴随着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目标的推进，对能源替代、

能源增效以及智慧供热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 年-2020 年）》《关于加快构建本市安全高效低碳城市供热体系的有关意见》指出，北

京市将实施以新城、重点镇为中心的城市化战略，加大新城和小城镇的建设，并且新城和重点镇要因地制宜实现集中供热。

由于北京市周边热电厂较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现有热源和热力管网超负荷运转，北京市城乡供热发展不平衡，

城南地区、新兴的产业功能区、城乡结合部的用能水平和保障能力与中心城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未来北京市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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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N+X”供热体系，着力解决分散供热并尽可能提高集中供热面积，发展区域供热提高新城区的供热质量，预计到 2025

年，城镇地区供热面积约 10.5 亿平方米，较 2020 年底供热面积将增长约 1.5 亿平方米。 

河北省“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工程，大力发展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不断提

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提高环保技术装备、新型节能产品和节能减排专业

化服务水平。 

上述政策和要求有利于供热企业把握新增供热方向，同时能够积极利用新能源、新技术、新工艺实现环保低碳、节能

减排要求，使供热行业早日达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3、南方供热市场发展情况 

目前，我国南方供暖市场作为我国供热行业的新兴增长点，尚处于发展初期，集中供暖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但后发潜

力明显。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南方百城供暖市场：模式、潜力与影响”成

果发布会预计，到 2030 年，我国南方地区分户供暖用户数量将达到 6,577 万户，区域供暖用户数量将达到 3,246 万户，将

分别带动我国居民消费 330 亿元、905 亿元。 

（4）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情况 

由于供热行业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北京区域供热市场上，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品牌

优势。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迁西富龙通过回收利用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低品位工业余热对迁西县县城中

心城区实施集中供暖，是经迁西县人民政府授权的迁西县中心城区唯一具有特许经营权的供热公司；迁西富龙实施的低品

位工业余热供暖项目是国家制定“余热暖民工程”政策的依据及蓝本，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该项目技术和经验在供暖行业处

于领先地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21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406,500,290.67 2,071,523,208.04 2,072,201,150.42 16.13% 2,060,414,382.46 2,061,556,724.9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28,301,931.55 663,637,262.90 663,541,767.25 70.04% 632,768,533.03 632,655,214.02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85,065,601.23 1,028,559,039.31 1,028,559,039.31 5.49% 1,005,044,862.83 1,005,044,862.8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2,363,843.68 30,868,729.87 30,880,385.50 69.57% 27,383,706.81 27,270,387.8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52,270,012.92 25,802,845.39 25,814,501.02 102.48% 26,013,813.41 25,900,4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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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0,554,652.94 257,850,269.44 257,850,269.44 1.05% 240,496,031.12 240,496,031.12 

基本每股收

益（元/

股） 

0.25 0.15 0.15 66.67% 0.14 0.14 

稀释每股收

益（元/

股） 

0.25 0.15 0.15 66.67% 0.14 0.14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7.27% 4.76% 4.76% 2.51% 4.42% 4.42% 

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84% 4.76% 4.76% 1.08% 4.42% 4.4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22年 11月 30日发布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解释 16号”），

规范了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本集团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解释 16 号。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52,854,539.78 13,693,023.17 3,670,237.17 414,847,80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739,081.48 -67,708,920.92 -68,756,105.16 19,089,78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9,662,445.18 -68,663,470.99 -68,770,046.88 20,041,085.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501,482.46 24,028,879.69 177,108,897.60 239,918,358.1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79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6,88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8.46% 75,036,000 60,840,000 不适用 0 

赵一波 境内自然人 16.34% 43,069,346 0 质押 31,991,556 

陈秀明 境内自然人 5.38% 14,175,689 0 不适用 0 

中山通用科技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0% 6,843,133 0 不适用 0 

吴大伏 境内自然人 0.77% 2,039,800 0 不适用 0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境外法人 0.48% 1,267,800 0 不适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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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5% 1,199,406 0 不适用 0 

J. P. Morgan Securities 

PLC－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41% 1,089,800 0 不适用 0 

郭玉龙 境内自然人 0.37% 970,000 0 不适用 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2% 833,412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2022 年 2 月 11 日，赵一波先生与京能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表决

权委托协议》，京能集团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赵一波先

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4,196,000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202,800,000 股的

7%）转让给京能集团，同时将其持有的公司 43,069,346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21.24%）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京能集团行使，委托期限为本次转让过户

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但委托期限到期日不早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表决

权委托期间双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双方一致同意表决权委托结束之日，双方的

一致行动关系自动终止。2022 年 7 月 12 日，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同时表决权委托生效，公司控股股东已由赵一波先生变更为京能集团，实际控制

人由赵一波先生变更为北京市国资委。 

根据京能集团和赵一波先生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之表决权委托期限，

截至 2024年 1月 12 日，表决权委托期限已届满，京能集团和赵一波先生的一致

行动关系亦自动终止。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吴大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39,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39,800 股； 

股东郭玉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7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70,000 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

增/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

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吴大伏 新增 0 0.00% 2,039,800 0.77%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客户

资金 
新增 0 0.00% 1,267,800 0.4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 0 0.00% 1,199,406 0.45% 

J. P. Morgan Securities 

PLC－自有资金 
新增 0 0.00% 1,089,800 0.4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 0 0.00% 833,412 0.32%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退出 0 0.00% 651,794 0.25% 

新余善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青岛鑫诚洪泰智造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退出 0 0.00% 0 0.00% 

王丰文 退出 0 0.00% 126,300 0.05% 

陶翔宇 退出 0 0.00% 0 0.00% 

李赫 退出 0 0.00% 578,588 0.22%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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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事项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和 2023 年 4 月 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会议和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议案》。2023年 4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暨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公司名称由“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京能

热力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相应变更为“Beijing Jingneng Thermal Co.,Ltd.”；自 2023 年 4 月 11 日起，公司证券

简称由“华通热力”变更为“京能热力”；英文简称相应变更为“Jingneng Thermal”；公司证券代码“002893”保持不

变。 

（二）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 

1、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2 月 24日和 2023 年 3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2 月 25日和

2023 年 3 月 14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和 2023 年 4 月 20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和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3 月 31 日和 2023 年 4 月 21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3〕286 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

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 月 30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051 号），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提交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

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收到上述审核问询函后，同相关中介机构就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

函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同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报文件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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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京

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相关公告。 

4、根据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并鉴于公司已于 2023年 4月 29日披露《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回复作进一步修订并更新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5 月 26 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文件。 

5、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

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101 号），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

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上述审核问询函以及根据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回复

作进一步修订并更新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2023 年 7 月 12 日和 2023 年 7

月 1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文件。 

6、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 日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

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8月 4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文件。 

7、公司根据项目实际进展及有关审核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申请文件内容进行了更新和修订，形成《北京京能热

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等相关申请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8

月 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文件。 

8、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126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文件。 

9、2023 年 11 月，公司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0,840,000 股，发行价格为 7.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25,88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4,763,279.3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21,116,720.62 元。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3年 11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 

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 60,840,000 股于 2023 年 11月 20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三）董监高变更事项 

1、公司监事会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胥成增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胥成增先生因达到退休年

龄，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其辞职报告在 2023 年 5 月 15 日召

开的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补选监事任职后生效。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李海滨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2023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提名，选举李海滨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监事。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一致同意选举李海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和 2023 年 11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一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完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详见 2023 年 11 月 7 日和 2023 年 11

月 23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公司于 2023年 6月 2日披露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权益分配方案为：

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02,8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 10股 0.4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 8,720,400 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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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 2022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价格由 7.04元/股调整为 7.00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由 42,831.36 万元调整为 42,588.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 2022 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募集资金总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五）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和 2023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对《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进行修改。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2 月 11 日和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增加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

修改。 

2024 年 1 月 9 日，公司完成变更注册地址、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地址由“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6 号三区 4 号楼 5 层 01 室”变更为“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

物馆东路 8 号院 3 号楼 9 层 908”，公司注册资本由 202,800,000 元增加至人民币 263,640,000 元。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1月7日和2023年11月12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2024年 1月 12日，京能集团和赵一波先生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表决权委托期限届满，京能集团和

赵一波先生的一致行动关系亦自动终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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